上海财经大学本科学生《计算机基础》课程水平测试实施办法
（2014年2月修订）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“上海财经大学本科学分制培养方案总则”规定，从2001级开始，本科生的《计算机基础》课程由必修课改为计算机水平测试，增加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及计算机类限定选修模块课。每一位本科生须通过计算机水平测试合格方能毕业。为全面落实培养方案总则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第二条 自2001级本科生起，各专业学生均需掌握《计算机基础》课程包含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。学校将每学期组织相关的标准化水平测试。学生参加学校的水平测试，成绩合格，方能取得本科毕业资格。
第三条 《计算机基础》课程不列入教学计划选课范围。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等途径自学，或按规定条件参加学校开设的计算机水平测试辅导班学习。考虑到专业课学习的需要，建议学生三年级之前通过计算机水平测试。
第二章 组织管理
 第四条 计算机水平测试是学校本科教学的一个环节，学校教务处、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、教育技术中心及各教学部门应做好组织管理工作。
第五条 教务处负责总体的组织协调工作。每学期组织一次计算机水平测试；落实网上教学的开设；负责学生有关的学籍管理工作。
第六条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负责课程建设和教学任务。具体包括：计算机水平测试大纲制定；《计算机基础》多媒体课件的设计制作；网上教学的实施和维护；每学期计算机水平测试命题及阅卷等工作。
第七条 教育技术中心负责《计算机基础》网上教学的技术支撑；计算机水平测试的考场落实等工作。
第八条 各院系负责组织本院系学生计算机水平测试报名工作，并协助做好考务工作。
第三章 教学与辅导
第九条 《计算机基础》课程教学与辅导方式以校园网教学平台为依托，采用多媒体课件实施教学。
第十条 为解决学生在计算机水平测试中的实际困难，尽量避免学生因为没有通过计算机水平测试不能获得学位，在每年10月，举办课程辅导班。
1．参加课程辅导班的条件。本科生第六学期结束后，累计参加了三次或以上“计算机水平测试”仍未通过，可报名参加第七学期的课程辅导班。本课程辅导班不收费。
2．教务处和院系负责组织课程辅导排课和报名，课程辅导班12课时，分3次，每次4课时，自2013-2014学年第一学期起编入课表。
第四章 标准化水平测试
第十一条 计算机水平测试每学期一次，每学年第一学期11月，第二学期5月,考试时间一般安排在当月第三周周末，每次测试时间为两小时。
第十二条 计算机水平测试大纲每学期在校园网上公布，供学生参考及下载。
第十三条 计算机水平测试主要内容包括Windows7和OFFICE2010（简体中文版）的相关操作。(注：因windows版本更新较快，最新考试版本以计算机水平测试网站公布为准)
第十四条 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建立并不断充实和完善计算机水平测试试题库，供学生上机测试。
第五章 经费
第十五条 每位参加学校计算机水平测试的学生均有一次免费测试机会。自第二次参加测试，每次测试收10元测试费，用作考务支出。
第十六条 教师承担的与计算机水平测试有关的辅导班授课、网上授课、阅卷等工作量，纳入学校教学工作量测算。
第十七条 学校为计算机水平测试设置专项经费，主要用于学生第一次免费测试的支出费用。
第六章 附则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第十九条 本实施办法自2014年9月起施行。
